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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季度財務業績公佈之安排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C.1.7條（「企業管治守則」）刊發本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之更新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轉換於新加

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之主板上市地位，由第一上市轉為第二上市（「轉換事

項」）。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完成轉換事項後，本公司僅須遵守上市規則，毌

須遵守新交所上市手冊（「上市手冊」），惟上市手冊第217條及新交所可能不時應用上市

手冊的任何其他上市規則除外。因此，本公司毌須根據上市手冊第705(2)條，公佈其於

財政年度首三個季度各季度之財務報表。為減少本公司之法律及合規成本，並騰出人力

資源，集中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業務、增長及經營之其他重大方面，本公司決定於

往後財政年度不再公佈及刊發其於年內首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之財務業績，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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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繼續根據上市規則公佈及刊發其於每個財政年度及每個財政年度首六個月之財

務業績。

承董事會命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崔根香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崔根香先生及徐國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崔巍

先生及張鍾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Tay Ah Kong Bernard先生、徐澤光先生

及譚志昆先生。

* 僅供識別

– 2 –


